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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VI .3  註冊中介人交付周年申報表指引  

 

 

引言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條例》）第 3 4 ZO (1 )條規定，身

為註冊中介人的人，須就每段報告期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交

付一份符合指明格式的申報表。  

 

2 .  《條例》第 3 4 ZO (6 )條規定，積金局可指明報告期開始的日期，

以及須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公布該日期。  

 

3 .  《條例》第 4 7 A 條訂明，積金局可指明或批准施行《條例》所需

的文件的格式及內容。  

 

4 .   《條例》第 6 KA ( 1 )及 ( 2 )條訂明，積金局可指定一個由積金局或

全資附屬公司設立和操作的電子系統，供為施行《條例》（第 3 B 部除外）而

使用。  

 

5 .   《條例》第 6K A (7 )條除了規定其他事宜外，訂明積金局須在根據

《條例》第 6 K A( 1 )條指定電子系統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以積金局認

為適當的方式，公布關於指定電子系統的資料。  

 

6 .   《條例》第 6 H 條訂明，積金局可為向核准受託人、服務提供者、

參與僱主及其僱員、自僱人士、受規管者及《條例》所涉及的其他人士提供指

導而發出指引。  

 

7 .   積金局現發出指引：  

( a )  列載根據《條例》第 3 4 ZO (1 )條指明的申報表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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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列明根據《條例》第 6 K A (1 )及 ( 2 )條指定一個電子系統，以供為

施行《條例》第 3 4 ZO ( 1 )條而使用的有關事宜；  

( c )  列明根據《條例》第 3 4 ZO ( 6) ( a )條指明的報告期的開始日期；及  

( d )  就指明表格的簽署規定、認證方法及提交訂明表格提供指導。  

 

生效日期  

8 .  本修訂指引（20 24 年 6 月—第 1 1 版）由 2 02 4 年 6 月 2 6 日起生

效，並於同日取代於 2 02 3 年 4 月發出的第 10 版指引。  

 

訂明表格  

主事中介人的周年申報表  

9 .  「周年申報表—主事中介人」（附件 A）及「電子周年申報表—

主事中介人」（附件 B）均屬主事中介人根據《條例》第 34 ZO ( 1 )條須就每段

報告期向積金局交付申報表所使用的訂明表格。主事中介人可選擇以實物形

式交付表格（即「周年申報表—主事中介人」），或透過積金局指定的電子系

統交付電子表格（即「電子周年申報表—主事中介人」），以符合申報要求。 

 

身為個人的附屬中介人的周年申報表  

1 0 .  「周年申報表—附屬中介人」（附件 C）及「電子周年申報表—

附屬中介人」（附件 D）均屬身為個人的附屬中介人根據《條例》第 34 ZO ( 1 )條

須就每段報告期向積金局交付申報表所使用的訂明表格。附屬中介人可選擇

以實物形式交付表格（即「周年申報表—附屬中介人」），或透過積金局指定

的電子系統交付電子表格（即「電子周年申報表—附屬中介人」），以符合申

報要求。  

 

指定「電子服務」  

1 1 .  積金局已根據《條例》第 6 KA ( 1 )及 (2 )條，指定以「電子服務」

作為施行《條例》第 3 4 ZO ( 1 )條而使用的電子系統，由 20 13 年 1 2 月 2 3 日起

生效。積金局並於本指引公布關於指定「電子服務」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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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在本指引中，「電子服務」指供註冊中介人使用的電子系統。註

冊中介人可透過積金局網站，或在相關應用程式商店安裝積金局供附屬中介

人使用以提交周年申報表的「電子服務」流動應用程式，然後以其於首次註冊

成為強積金中介人時獲積金局編配的使用者編號及其個人密碼作為認證，登

入「電子服務」，提交第 34 ZO ( 1 )條所規定的申報表。  

 

報告期  

1 3 .  2 0 13 年 1 月 1 日為根據《條例》第 3 4 ZO ( 6 ) ( a )條指明的日期。

根據第 3 4 ZO (7 )條，在第 34 ZO 條中，報告期指自積金局根據第 3 4 ZO (6 ) ( a )條

指明的日期起計的一段 12 個月的期間，或每段接續的為期 12 個月的期間。

這表示 2 01 3 年 1 月 1 日為首個報告期的開始日期。  

 

訂明表格的簽署規定及認證方法  

1 4 .  實物表格（附件 A 及 C）須由一名人士簽署，而電子表格（附件 B

及 D）則無須簽署。主事中介人透過「電子服務」提交電子表格（即附件 B 的

電子周年申報表—主事中介人）時，須使用於註冊時獲積金局編配的使用者編

號及其個人密碼作為認證。  

 

1 5 .  附屬中介人透過「電子服務」提交電子表格（即附件 D 的電子周

年申報表—附屬中介人）時，須使用於註冊時獲積金局編配的使用者編號及其

個人密碼，或採用其「智方便」帳戶或「智方便+」帳戶（統稱「智方便」 1）

提供的認證機制，作為登入「電子服務」的認證。  

 

提交周年申報表  

1 6 .  註冊中介人可透過「電子服務」以電子方式提交周年申報表，亦

可以印本形式把周年申報表交回：  

                                                 
1 「智方便」是政府支援香港智慧城市發展的重要措施之一。這項數碼基礎建設為所有香港身

分證持有人提供一個單一的數碼個人身分和身分認證方法，以進行網上的政府服務和商業交

易。下載「智方便」應用程式及登記「智方便」服務後，個人附屬中介人可利用其個人流動

裝置提供的生物辨識功能（包括臉容辨識及指紋鑑別）進行身分認證，以登入「電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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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觀塘巧明街 9 8 號  

    T h e  Mi l l en n i t y 1 座 1 2 樓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用詞定義  

1 7 .  指引中的用詞凡在《條例》或其附屬法例已有定義，則該詞的涵

義與《條例》或其附屬法例為該詞所下的定義相同。指引如另有訂明，則作別

論。  

 

注意  

1 8 .  根據《條例》第 4 3E 條，任何人在與《條例》相關情況下給予訂

明人士 2 的文件中，如作出該人明知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或罔

顧後果地作出在要項上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即屬犯罪。  

                                                 
2  訂明人士指 (a)積金局；(b )電子強積金系統的系統營運者；(c )核准受託人；(d)有關計劃的受

託人；或 (e)核准受託人的核數師，或註冊計劃的核數師。  


